
兩岸國際

發佈：2009-08-28, 週五 18:16
點擊數：10493

近日中資來台是一個熱門話題，政府部門對此寄予厚望，甚至經濟部長表示，下半年是陸資倡導
期，會積極鼓勵大陸企業來台，也會組團前往大陸招商引資，向大陸企業介紹台灣的投資環境。
經濟部官員也表示，目前已有多家大陸大型企業申請來台參訪，尋求投資機會，包括大陸紡織、
電子以及物流業者，預計於七月以後陸續來台，中資來台似乎成為政府救經濟的萬靈丹。有些人
認為開放陸資來台是回歸正常的市場機制，是展開兩岸雙向投資交流的新頁，本文擬從台資赴中
國投資、中資赴海外投資、中資在香港投資，以及中國對中資來台投資規範等面向，探討馬政府
開放中資來台投資的問題。

壹、台資赴中國投資

      1987年11月，台灣開放人民赴大陸探親，台灣人士往返中國大增，台商開始赴大陸投資
。早期台商出口中間原料及機械設備至中國，利用中國豐富原料及廉價勞力，降低生產成本，最
終產品出口至美、日、歐盟市場。隨著中國技術提升及台商採購在地化後，台商在中國投資逐漸
轉變為技術及勞力密集產業，且投資規模逐步擴大，投資地點由沿海地區逐步向內陸擴張。1991
年台灣對中國投資僅占台灣對外投資比重的9.5%，2002年起該比重已超過五成，2009年4月，該
比重達到76%。1991-2009年4月，經核准台商對中國投資累計，占我國對外投資比重的56%。 

      根據經濟部所公佈的數據，從1952年到2009年4月，這57年來，僑外資來台投資的金額共
1,038億美元。從1952年到2009年4月，這57年來，經濟部核准的台灣對海外的投資金額（不含對
中國的投資）為603億美元，但從1991到2009年4月，這短短的18年，經濟部核准對中國的投資
就有767億美元，未經核准赴中國投資的則不知有多少？ 

      中國依據其產業發展需求，訂定《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引導外資走向，並多次修定
之。目前不再實施單純鼓勵出口的政策，而是實施科技興貿戰略，以電子資訊、軟體、生物醫藥
、精細化工等為發展重點，培育高科技自主品牌，鼓勵外商投資中國高新技術產業、新材料製造
業、再生能源和有關生態環境保護等產業。在服務業方面，鼓勵承接服務外包、現代物流業等，
並積極擴大在國外合作研發之核心技術和具知識產權的高新設備進口。 

多年來台商及外商投資，在中國各項相關規定的引導下，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龐大的效益，包括
：1、創造大量就業機會，2007年台商及外商僱用的勞動達1,583萬人。2、台外商直接投資中，
工業項目佔70%以上，促進中國工業現代化發展。3、台外資企業是中國重要稅收來源，2007年
外商投資企業繳納的企業所得稅，佔全部企業所得稅收入的20.2%，達1,951億元人民幣。4、外
資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由低生產率、低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向高生產率、高技術和資本、技
術密集型產業轉化。5、外資企業促進中國外貿增長，2007年中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88%、機
電產品出口的74%是由外資企業完成的。

貳、中資赴海外投資

      中國受惠於台商及外商投資對其經濟發展的貢獻，外匯存底快速增加，2000年中國開始
實施「走出去」戰略，亦即鼓勵國營企業赴海外投資。2004年7月，中國商務部與外交部發布「
對外投資國別產業目錄」，核准國營企業可以在67個國家進行投資（台灣不在其中），其核准標
準是依該國與中國的友好關係程度、與中國投資的互補性、主要貿易夥伴、戰略夥伴國以及該國
在區域經濟中的角色而定。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從2002年到2007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非金
融類）從27億美元增加到187億美元，5年間增長5.9倍，年均增長47％。截至2007年底，中國累
計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達937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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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中國對外投資主要從事進出口貿易、餐飲，近年來逐步拓展到生產製造、資源開發、
航運物流和農業合作等。投資區域從歐美、港澳等發達國家和地區，拓展到亞太、非洲、拉美等
16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國資金到海外主要是為了爭取國外的先進技術，掌握能源、資源，帶動
產業發展與產業升級，以及減少貿易壁壘，提升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中國在對外投資發展的同時，也進行對外工程承包。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顯示，截至2007
年底，中國對外承包工程累計完成營業額2,064億美元，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對外投資、對外貿易
和對外援助等項目緊密結合。由於中國真正民營企業的比率尚低，中國對外投資以國營企業為主
，是國家根據需要，有計畫性、有目的性，以及由國家所控制的投資，因此，中國對於台灣的投
資，應也是其赴海外投資整體策略的一環，而非單純的經濟考量或只是回歸正常的市場機制而已
。

參、中資在香港投資

       根據2009年6月25日-7月1日，玉山周報第三期，「中資登臺 複製第二個香港？」一文
，作者楊世仁表示，中國集中黨政力量操弄經濟，以香港而言，從1997年回歸前，中國資金進入
香港，國共爭雄時期就或明或暗，傾力操控。中共前香港新華社分社社長兼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
書記許家屯，在卸任後抖露內幕。許家屯說，中國資本在香港的發展有幾個階段，初期主要是為
了掩飾地下工作，為地下工作提供經費，搞了一些商業機構；以後為了外貿進出口的需要，又逐
步發展一些機構，新華社披著媒體的外衣，私底下控制商業，再與中國國民黨爭鬥。許家屯說：
「我到香港工作不久（約1983年）」，曾經向國務院要求撥2億美元給新華分社，財政部有條件
支持，同意先撥1億美元，一半是國家撥款，一半是中國銀行貸款。新華在港商業機構有港澳國
際、鑫隆公司等，由新華分社直接管理。 

      由此可見，早在英國統治香港時代，中國就集中黨政力量，讓政治超越經濟，經濟裡面存
著濃濃的政治味。香港回歸後，成為中國「一國兩制」的實驗室，不論政治、經濟、觀光，同後
來回歸的澳門，予取予求，收放自如，猶如孫悟空的命運脫離不了如來佛的手掌心。這就是中資
在香港的經驗，中資登臺會複製第二個香港嗎？值得大家嚴肅看待問題。

肆、中國規範中資來台投資

      2009年3月16日，中國商務部發布「境外投資管理辦法」，並於5月1日實施。根據該管
理辦法，境外投資定義為，在中國依法設立的企業，通過新設、併購等方式，在境外投資非金融
企業或取得非金融企業的所有權、控制權、經營管理權等權益行為。該辦法規定，與未建交國家
的境外投資；特定國家或地區的境外投資；中方投資額1億美元及以上的境外投資；涉及多國（
地區）利益的境外投資，及設立境外特殊目的公司，按本辦法第十三條的規定要報商務部核准。
而地方企業投資金額1,000萬美元以上、1億美元以下；能源與礦業類境外投資；以及需在中國招
商的境外投資，則按本辦法第十四條的規定要報省級商務主管部門核准。   

      中國為因應馬政府開放陸資來台，2009年5月1日，中國實施「陸企赴台投資管理辦法」
。2009年5月17日，中國商務部與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聯合發布「關於大陸企業赴臺灣地區投
資 或設立非企業法人有關事項的通知」，並於同日起開始實施。該通知共十條，茲將重點摘錄如
下： 

1、大陸企業赴臺灣地區投資或設立非企業法人應遵循互利共贏和市場經濟原則，不得危害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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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統一。 

2、鼓勵和支持大陸企業結合兩岸經濟發展和產業特點赴臺灣地區投資或設立非企業法人，形成
互補互利的格局。 

3、商務部按照《境外投資管理辦法》負責赴臺灣地區投資或設立非企業法人的核准工作。地方
企業由所在地省級商務主管部門向商務部提出申請，中央企業徑向商務部提出申請。 

4、省級商務主管部門或中央企業向商務部提出核准申請時，商務部在徵求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
室的意見後，按照《境外投資管理辦法》進行核准。 

5、大陸企業應嚴格按照商務部核准的經營範圍開展相關業務。在臺灣地區投資設立的企業或非
企業法人在當地註冊後，大陸企業須於15個工作日內將有關註冊文件報商務部和國務院臺灣事務
辦公室備案。 

6、商務部會同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對大陸企業赴臺灣地區投資或設立非企業法人的情況進行
監督檢查 。 

      由以上規定顯示，中國對於大陸企業來台投資之規定，以「不得危害國家安全統一」為第
一要項，其次，中國政府當局充分掌握中資在台審批權及企業動向，並且由商務部及國務院台灣
事務辦公室，對赴台企業進行監督檢查，完全掌握收放自如的主動權。

伍、馬政府開放中資來台

      馬政府積極對中國快速開放經貿，2009年4月30日發佈《大陸地區投資人來台從事證券投
資及期貨交易管理辦法》，從5月4日起，大陸QDII即可在台開戶，準備未來的台股交易。 

      經濟部也在6月30日公佈施行《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辦法》、《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
台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許可辦法》、《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業別項目》，並正式生效實施。開
放192項陸資企業來台投資，開始受理陸資來台投資
或申請設立辦事處，只要陸企提出申請，馬政府表示會在1個月之內完成審核，經濟部為其主管
機關，涉及陸資投資人及其眷屬在台停留、就醫、就學、金融需求及購買不動產等配套措施，分
別由內政部、教育部、衛生署、金管會等主管機關公佈實施。 

      目前開放陸資來台投資項目有三大類產業，包括製造業、服務業和公共建設。第一類的製
造業部分，開放64項，包括電子產品與光學製品、家電製品、資通訊產業、機械、運輸工具及紡
織、橡膠製品等。第二類的服務業部分，開放117項，包括食品日用品之批發零售業、廢棄物處
理服務業、第二類電信事業、民用航空運輸、電腦設計、入口網站、觀光旅館、餐廳等。第三類
的公共建設部分，中資可以來台投資11個項目，開放項目包括：1、航空站與其設施如航空事業
營運設施、航空附加價值作業設施、航空訓練設施、過境旅館、展覽館、國際會議中心、停車場
，有限制投資總額、投資比率的條件。2、港埠與其設施如停泊、貨物裝卸、倉儲、駁運作業、
陸上、海底設施、遊艇碼頭；新商港區開發；3、觀光遊憩重大設施。 

      目前第一類製造業開放幅度約為30%（64/212），第二類服務業開放幅度約為36%（117/
326），第三類公共建設部份開放幅度約為14%（11/81）。相較於台商赴中國投資為中國經濟所
創下的經濟效益，中資來台投資，可否為台灣經濟創下就業、產業升級及拓展外貿等經濟效益，
或是帶來其他影響與問題，應密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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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中資在台現況與問題

      根據「2006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至2006年底，中國對台灣直接投資金額
為2千萬美元。目前已進駐101的陸企有聯想及天獅集團，均是透過海外分支機構的名義承租，也
有大陸資金藉由在香港設立公司的方式迂迴進入台灣投資，或藉由其他第三地私募基金模式進入
台灣。換言之，在台灣開放中資來台之前，中資早已透過各種管道和方式進入台灣。在台灣開放
中資來台政策後，大陸企業在台灣投資佈局名正言順，將把在台灣投資納入中國經濟戰略的一環
。 

      此外，在過去的幾年中，已有台灣券商通過各種方式把陸資帶入台灣，由於台灣股票在Q
DII產品中所佔比例不高，目前對淨值影響不大。在兩岸未簽署金融監理備忘錄(MOU)前，中資Q
DII在台還無法進行實際的股票交易，而且台灣方面對於QDII投資於台灣市場的比例仍有限制。該
辦法規定，大陸地區投資者在台從事證券和期貨交易時，需要指定代理人從事交易登記、開戶等
事宜。目前中國投資者對於投資海外市場意願並不高，台灣股市對中國的投資者有多大的吸引力
，目前還是一個問號。 

      一般而言，跨國資本流動的政治敏感程度比純粹商品與服務貿易（如觀光）來得大，但小
於移民或外籍勞工等所謂的自然人移動。由於兩岸關係與中國經濟屬性的特殊，台灣對中資來台
，雖設有各項相關規範，但恐難達到規範之目的。 

      根據美林證券研究報告指出：「對中資來說，最感興趣的投資標的是科技產業，但可以預
見，科技股中的半導體，仍將會被台灣列為限制投資項目，既然如此，中資未來願意投資在台灣
企業的資金能量，將非常有限。雖然中資目前對台灣企業與台股表達強烈投資興趣，但未來頂多
幾十億美元金額；而且，中資會選擇投資台灣，主要是出自政治考量，為了讓台灣覺得中資是一
大利多、對國內民眾有幫助，而非真正基於商業利益」。美林證券的報告已清楚點出中資來台投
資的關鍵問題。 

      此外，根據美國商業週刊2009年全球IT百大企業名單，此次進入前10名的台廠共有4家。
商業週刊從標準普爾統計的3.05萬家上市公司中，選出營收至少達5億美元水準的企業為樣本，依
照股東報酬率、股票報酬率、總營收和營收成長率等4大評選標準決定排名，合計成績最高者為
第1名。進入百大IT企業的台灣公司，英華達第4名，廣達第7名、緯創資通第8名、宏碁第10名、
宏達電第13名、第26名的華碩、第40名的鴻海精密、第48名的台積電、第50名的仁寶電腦，以及
第52名的新普科技。這些廠商都是台灣經濟命脈所繫，也是陸資有高度興趣的投資對象，是中國
政府想要吸收台灣產業的核心競爭力。 

      在大陸專業人士來台事由方面，新增訂投資及購買不動產二項，陸資來台後可以購買商辦
、廠房和自用住宅，購買不動產停留期間大幅放寬，由目前每次十天，全年不超過一個月，大幅
放寬為一年不超過四個月，自然人、法人都可適用。開放陸資來台初期，大陸白領經理級幹部、
專業人士停留期限以一年為原則，未來再進一步提出長遠配套措施，包括給予長期居留證等。至
於大陸投資人或法人投資人的代表人來台工作人數，比照外資,投資金額達20萬美元以上者，得申
請二人來台，每增加50萬美元,得申請增加一人，但以增加七人為限。總之，陸資來台問題已觸及
跨國資本流動，及兩岸關係特殊性的各項敏感神經，絕非單純的以為陸資來台可提振台股及房市
而已。

作者田君美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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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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